
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展示

重点学科推介

□记者 徐慧

本报讯 记者从上海市教委网站获悉， 1

月 29 日， 上海市教委发布 《上海市教育委员

会关于公布 2020 年度上海高等学校一流本科

课程认定结果的通知》： 经各校申报推荐、 市

教委组织专家评审， 市教委认定 367 门课程为

2020 年度上海高等学校一流本科课程。 其中

优质在线课程 27 门， 线下课程 112 门， 线上

线下混合式课程 101门，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课

程 85门， 社会实践课程 21门， 示范性全英语

课程 21门。

其中， 法学相关优质在线课程包括： 华东

师范大学的刑法总论 （课程负责人钱叶六）、

华东政法大学的国际经济法 （课程负责人张国

元）、 上海交通大学的刑法与生活 （课程负责

人张绍谦） 等。

法学相关线下课程包括： 华东政法大学的

法律英语 （课程负责人屈文生）、 民法学总论

（课程负责人金可可）、 公司法学 （课程负责人

丁勇）、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的物流法规 （课程

负责人孟琪） 等。

法学相关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则有： 华东

政法大学的知识产权法学 （课程负责人王迁）、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课

程负责人王诚）、 上海海关学院的海关法 （课

程负责人万曙春） 等。

法学类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课程有上海政法

学院的律师实务之调解虚拟仿真实验 （课程负

责人张西恒）。法学相关的社会实践课程有上海

政法学院的法律诊所（课程负责人张进德）。

法学相关的示范性全英语课程则包括： 华

东政法大学的国际税法 （课程负责人张泽平）、

上海政法学院的国际商事仲裁 （课程负责人刘

晓红）、 国际关系理论 （课程负责人周秋君）

等。

2020?度上海高等学校一流本科课程认定结果公布

六家高校法学相关课程榜上有名

《票据法》 课程是伴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票据法的颁布， 而在上海海事大

学开设的一门旨在完备学生适应市场经

济之需的商法知识体系课程。 对该门业

已成熟的课程创新， 核心是教学理念上

的改革创新， 即对课程的教学目标予以

全面检视， 打破过往静态层面上知识传

授单一教学目标， 借鉴 OBE （能力导向

教育） 的教育理念， 对课程教学目标重

新定位，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票据

商事法律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 培养，

设置为课程教学首要目标。

课程内容： 教学内容改革中， 舍弃

了课程理论体系的全覆盖， 对教学内容

进行精当选择， 将纷繁复杂的票据法制

度和理论， 根据其内在的关联性、 逻辑

性和体系性， 梳理出数个脉络相联的专

题板块， 为将思维逻辑能力的培养， 融

入到课程各具体知识板块的教学活动中，

课程内容的遴选， 向研讨性、 实践性部

分倾斜比重， 总结出将专业知识与能力

培养相融合的“重探索、 求创新” 课程

教学内容。 而且， 为实现知识传授和价

值引领的课程育人功能， 还按照政治性

和学理性相统一的教学要求， 在各教学

板块中， 适时导入思政元素的教学内容，

促进学生家国情怀的培养。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在教学内容的

优化创新中， 紧扣本校航运教育的立校

之本， 敏锐洞悉票据法律制度与海商法

中提单制度的相通性， 开发了原创新知

识板块， 增设贯通二者之间知识体系的

跨课程教学内容。

授课方式： 为解决传统教学方法中

知识单向输出的痛点， 经过多年教学实

践， 现主要采用苏格拉底式教学法的设

问式。 设问式并非一味让学生追求问题

答案的唯一性和准确性， 而是启发学生

思考， 探寻找到答案的思考路径和逻辑

路径， 并主动回答且提出问题， 是以设

问式的方法带动、 引导学生吸收知识，

并在思考问题、 找寻其答案过程中， 将

相关知识点串联起来， 帮助学生掌握票

据法、 乃至整个法律理论体系中相关板

块内容之间的逻辑基本线索， 锻炼学生

类比、 推理的逻辑思维能力， 培养学生

的当众表达能力， 避免学生成为被动学

习的单一“哑巴做题家”。

在创新方面， 教师关注教育科学前

沿理论， 先后尝试了背景知识铺垫法、

实物联系法等， 最终吸纳、 采用了源于

国外， 以教育心理学为依托， 目前已被

运用于营销、 管理等多种专业课程教学

的情景模拟教学法。

曾获奖项： 票据法课程历经校级重

点课程、 精品课程建设后， 于 2010 年被

确定为上海市教委重点课程， 2013 年被

确定为上海市教委精品课程。

以一流科研成果回应时代需求
致力推动学术繁荣的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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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较高学术声誉与学界认可度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科的师资

团队共有 16 人， 包括 4 名教授、 3 名副教

授、 9 名讲师。 学科内共有 1 位教师入选

“上海市曙光学者”， 1 位教师入选“上海市

晨光学者”， 2 位教师入选“上海涉外法律

人才库”， 2 位教师入选“上海青年法学法

律人才库”。

其中， 朱晓喆教授担任中国法学会民法

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上海市法学会民法研究

会副会长， 葛伟军教授担任中国法学会商法

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上海市法学会文化产业

法治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叶名怡教授担

任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理事、 中国法学

会婚姻家庭法研究会理事。

团队人员的研究范围基本涵盖了传统民

法以及新兴的商法、 金融法领域。 在依托上

海有利区位、 整合自身学术资源的基础上，

民商法团队设立了多个重点研究机构， 包括

比较民法与判例研究所、 商法研究中心、 信

托法研究中心、 家事法研究中心， 为相关领

域的理论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科研方面， 民法学研究方向突出基础

理论、 法释义学、 比较民法与案例相结合的

研究特色； 商法研究则以司法实务前沿问题

为导向， 侧重交易法律关系和交易结构的研

究， 并形成了大量科研成果： 近年来， 学科

成员在 《法学研究》 《中国法学》 等核心期

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 同时， 学科成

员主持了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此外， 团

队成员还在民法、 公司法、 信托法、 金融法方

面出版了十余部专著和译著， 获得了较高的学

术声誉与学界认可度。

率先开展“鉴定式分析”教学

民商法学科始终以教书育人作为第一本

旨， 坚持以学生为中心， 并力图在教学理念以

及教学方式上有所突破。 本院是国内少数几个

率先开展“鉴定式分析” 教学的院系， 民商法

学科带头人朱晓喆教授首先在本科生中试行了

这一教学模式并开设“请求权基础案例研习”

课程， 以具体的案例为切入点， 引导学生形成

请求权基础分析的思维方法。

随后， 民商法团队内的其他老师陆续将这

一理念融入其他的专业课程， 并将之推及到研

究生教学中， 赢得了学生的好评与认同， 朱晓

喆教授、 叶名怡教授、 李宇副教授、 何佳馨副

教授更多次获得上海财经大学“我心目中的好

老师” 荣誉称号。

同时， 在积累长期的教学经验的基础上，

朱晓喆教授主持翻译了“德国民商法案例研习

译丛”， 充分介绍与展示了德国“鉴定式分析”

的全貌， 并弥补了国内相关主题出版文献的空

白， 便利了国内学界对相关领域的探索与研

究。

搭建学术平台发挥“智库”功能

近年来， 民商法学科组织了一系列的学术

研讨会， 创办多个学术研究中心， 积极为学术

交流搭建平台， 服务学术共同体， 促进民商法

学术的繁荣发展。 自 2013 年以来， 主办七届

“比较民商法与判例研究两岸学术研讨会”； 自

2017 年以来， 主办四届“两岸信托法制学术

研讨会”。 系列会议邀请了包括王泽鉴、 王文

宇等在内的大陆、 台湾、 澳门等地学者近千余

人次参会， 聚焦研讨热点问题， 推动了案例比

较方法论以及信托法的研究发展。

同时， 民商法学科的成员始终密切关注和

参与中国民法典的制定， 积极投入民法典的立

法工作中。 近 5年来， 民商法学科各位老师共

参与了 20 余次由全国各高校、 科研机构、 立

法机关及实务部门组织的立法研讨会， 并在会

上作出重要发言， 发表对于民法典编纂、 修改

的见解， 同与会立法机关领导及学界实务界专

家进行讨论。

其中， 朱晓喆教授， 多次牵头组织民法典

立法研讨会， 并撰写了多篇与民法典相关评释

建议文章， 发表于核心及权威期刊。 中国民法

学会理事、 中国婚姻家庭法学会理事叶名怡教

授， 主持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法典视

野下的夫妻债务法研究”， 对“民法典·婚姻家

庭编” 的立法与规则完善， 提出若干建议。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李宇副教授， 在中

国著名民法学家梁慧星先生组织下， 参与撰

写 《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 （共七

卷八册）， 独著 《民法总则要义： 规范释论与

判解集注》， 并在核心及权威期刊发表多篇与

民法典立法相关文章。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

民商法学科的其他诸位老师， 亦在不同程度

上参与了 《民法典》 的立法工作。 从已经公

布的民法典全文来看， 有诸多建议被吸收到

了民法典中。

□记者 徐慧

本报讯 1 月 29 日上午， 司法部、 华东

政法大学召开部校共建“公共法律服务协同创

新与数字治理研究基地” 座谈会， 司法部副部

长熊选国、 华东政法大学党委书记郭为禄出席

座谈会并讲话。 会后双方签订了部校共建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

熊选国副部长在讲话中指出， 司法部、 华

东政法大学合作共建公共法律服务研究基地，

对于推进我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具有重要

意义。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公共法律服务工作

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 国务院部署要求，

不断提高政治站位， 确保正确方向。 要准确把

握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目标、 形势和任

务， 明确基地工作的着力点、 发力点、 切入

点。 要充分发挥公共法律服务研究基地的基础

性、 引领性作用， 深入开展基础理论、 实践和

政策问题研究。

郭为禄书记表示， 华东政法大学将部校共

建作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

要方式， 进一步深化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和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 将司法部

主导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作为新文科建设

的重要发展战略方向， 积极结合党中央 《法治

中国建设五年规划》 《法治社会建设五年实施

纲要》， 探索引领政法院校学科建设的新增长

点， 积极探索法学教育服务国家发展战略、 服

务民生保障、 服务经济社会新渠道新方法。 华

东政法大学已经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公共法律服

务研究院， 下一步将继续整合和优化配置资

源， 发挥科学研究、 人才培养和培训的功能优

势， 全方位对标部校共建基地框架协议内容，

做好做实合作项目， 深度参与司法行政机关改

革和工作实践。

司法部与华东政法大学部校共建

“公共法律服务协同创新与数字治理研究基地”
课程名称： 票据法 （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

课程负责人： 陈芳 （教授）

开课模式： 线下一流课程

□法治报记者 徐慧

自 2012 ?以来，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专业入选首批国家一流专业、 教育部首批

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 （应用型、 复合型）、 国家级法学教育实践基地、 教育

部专业综合改革示范点； 入选上海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基地、 上海涉外卓越法律人才

培养基地； 并获批最高人民法院自贸区司法研究基地和中国法学会的中国-拉美法

律研究中心以及中国-拉美法律培训基地。

作为院内的新兴优势专业， 民商法学科积极打造师资队伍， 并在教学、 科研

领域深耕发力， 在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方面成果斐然， 学科建设水平不断提升。 同

时， 民商法学科也积极投身于社会服务， 以一流的科研成果回应时代需求， 以严谨

的专业论证服务国家与地方立法， 以广泛的学术平台引领学术潮流， 助力我国民商

法学术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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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学映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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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决定， 注册资本由原人民币

50万元现减至5万元 ， 特此公

告。


